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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“双节”假期疫情防控及校园

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局机关、体育中心、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含民办）、教育培

训机构：

国庆、中秋“双节”即将来临，涉校涉生安全事故易发

多发，为做好全县教育系统国庆节、中秋节期间的疫情防控

及安全稳定工作，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，给广大师生创造

一个安全、稳定、祥和的节日环境，进一步压实责任，抓好

师生疫情防控，严防因人员流动和聚集性活动的增加扩大疫

情输入风险，现就做好“双节”期间学校疫情防控及安全稳

定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放假时间

2020 年 10 月 1 日-8 日放假调休（共 8 天），9 月 27 日、

10 月 10 日上班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。局机关、体育中

心、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含民办）、教育培训机构要做好中

秋国庆假期校园安全工作，制定值班安排，明确领导到岗带

班，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工作。一旦发生疫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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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上报信息，迅速妥善处置，实施精

准管控，切断传播途径，严防疫情蔓延，并按程序公开透明

发布疫情信息，不得瞒报漏报迟报。全体机关干部、教职工、

学生坚持非必要不离宁原则，确需外出的须经学校负责人批

准，报教育体育局备案，如实报告目的地，往返行程、健康

状况等信息，严禁瞒报，返宁后必须进行核酸检测。局机关、

体育中心干部职工离宁 1-2 天须向分管领导请假，2 天以上

须向主要领导请假，返宁后必须进行核酸检测。外出归来，

应密切关注自我健康状况，一旦出现身体不适，及时就医并

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史。如因瞒报漏报离宁后造成的一

切后果将追究具体人员和相关责任人责任。区内旅游时，随

身携带体温计、口罩、家庭用的消毒用品等物资，尽量减少

去往封闭场所和人群聚集场所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遵守

秩序和管理要求，全程佩戴口罩，做好手卫生，并妥善保存

票据以便查询。

（二）持续进行各类安全教育。各学校、幼儿园（含民

办）要在假前集中对教师、学生分别开展一次以外出人身安

全、道路交通安全、游泳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卫生安全、

防诈骗、防欺凌、防踩踏、防意外伤害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

安全培训会议和安全教育活动。双节期间，要安排班主任要

通过电话、微信群等方式提醒家长加强对学生的安全监管，

严防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。要特别强调学生不要乘坐无证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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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、超载或车况不好的车辆，要再次强调严禁未满 12 周岁

学生骑自行车上路、严禁未满 16 周岁学生骑电动自行车（助

力车）上路、严禁未满 18 周岁学生无证骑行摩托车等违法

行为，确保假期学生交通安全。

（三）高度重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。各学校、幼儿园（含

民办）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的学校安全稳定工作，要结合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进一步压实责任，深入开展假前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、安全教育及值班值守等工作。各学校、

幼儿园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安排部署、亲自督导检查，确保各

项工作落到实处。同时，要组织力量针对重点问题、重点部

位和薄弱环节严密制定防范措施，全力抓好学校安全各项制

度的落实，严防各类安全责任事故发生。

（四）全面开展假前安全大检查。各学校、幼儿园要在

节前集中开展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、大整治，重点检查门卫

值班、消防设施设备、用电设施设备、用火用气设备、校舍、

食品和饮食、危化物品、交通等方面的安全状况，对检查中

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，要立即整改，逐项销号，对不能立

即解决的问题，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

整改时限、整改措施，限期整改到位。

（五）认真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。各学校、幼

儿园（含民办）要严格执行假期值班制度，严格落实领导节

日值（带）班制度，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、稳妥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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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校、幼儿园遇到突发事件要立即按要求报告，严防发生

信息迟报、漏报、瞒报，确保全县教育系统“双节”期间的

安全稳定。相关工作资料要及时归档备查。各学校、幼儿园

“双节”值班安排表请于 9 月 30 日下午 15：00 前报送至教

育体育局 703 党政办公室。

县教育体育局应急值班电话:0951-3853587

祝广大教职员工、学生、机关干部度过一个健康、快乐、

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。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0 年 9 月 28 日


